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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建立本公司員工薪資之訂定與管理合理化，促使勞資雙方達成互助互惠之原則，訂定本辦法。 

2. 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立隆(台灣)含派駐台籍同仁之新聘核薪、年度調薪等薪給核給及管理事項。 

3. 定義 

3.1  職位/職稱：「職位」指組織中不同層級執行一定工作或任務的位置，如：班/組/課/部/功能

性，「職稱」則是公司依其專業技術水平、工作能力以及成就授予的稱號，各單

位同仁聘任、晉升均須符合其職系職位/職稱授予標準。 

3.2  管理職/專業職：工作屬性中，各單位擔負管理/行政職責之幹部屬「管理職」，例如：課長、

經理等；而各單位以提供專業/技術能力以達成組織交付職責者為「專業

職」，例如：工程師、業務經理等。 

3.3  職等/職級：係指各職位/職稱依公司「薪資結構表」核給之敘薪範圍。 

3.4  固定薪資：指各同仁依「薪資結構表」核給之敘薪項目中金額固定的部份，一般同仁之固定

薪資項目包括：本薪、職務加給、全勤獎金、伙食津貼等。 

註：本公司固定薪資會因同仁請假、遲到、職務調整等事項增減，非完全不變。 

3.5  變動薪資：指各同仁依「薪資結構表」核給之敘薪項目中金額會因主管考核或公司營業狀

況、個人績效而改變的部份，一般同仁之變動薪資項目包括：績效(業績)獎金、

主管考核(超額)獎金等。 

3.6  各項獎金：係指依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討論通過之各項獎金辦法核給之薪給，例

如：年終獎金、員工酬勞(分紅)等。 

4. 內容 

4.1 職責 

4.1.1  管理部/人資課：.負責統籌、規劃同仁薪資、獎金之研擬及發放事宜。 

.負責依工作規則、考勤管理及相關法規核計出勤、請假時數及勞/健

保等記錄，以供財務單位核計薪資。 

4.1.2  財務部：負責核算並處理員工薪資之會計帳務處理及稅務事宜。 

4.1.3  各單位主管：.負責依本制度及「薪資結構表」、「核決權限表」辦理新任同仁敘薪及年

度晉升調薪事宜。 

.負責依同仁工作表現、貢獻度、出/缺勤及專案(公共事務)參與程度等辦

理績效考核及主管/績效獎金考核事宜。 

4.2  作業程序 

4.2.1  一般薪資發放作業 

4.2.1.1  每月薪資發放作業 

每月薪資於次月 10 日一次發給，如發薪日適逢休假日時，則以休假前一日撥付，

若前一日仍為休假日時，則以休假後一日撥付；前後一日若再遇到休假日時則以



此類推。 

4.2.1.2  每月月初管理部/人資課依「工作規則」出勤管理規定，將員工前月之出勤狀況及

延長工作時間等，由系統結轉出/缺勤記錄送各部主管考核變動薪資。 

4.2.1.3  各部主管確認所轄同仁前月出/缺勤狀況並依工作表現、貢獻度、完成度、業績結

算等做月績效、主管考核資料交財務單位核算主管考核獎金、績效獎金及業績獎

金。 

4.2.1.4  財務薪資計算完成後，列印「薪資總表/明細表」，呈權責主管簽核。 

4.2.1.5  「薪資總表/明細表」經權責主管簽核後，財務部據以系統結轉/印製「員工薪資明

細」並辦理請款及通知撥款銀行，經權責主管用印/放行後轉入員工薪資帳戶。 

4.2.1.6  財務部依「部門薪資分攤表」及「薪資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予辦理帳務及稅務處

理事宜。 

4.2.1.7  財務部於每月 10 日發放「員工薪資明細」。 

4.2.2  年度調薪作業 

4.2.2.1  本公司每年視去年度獲利及調薪預算比，並參酌同業及鄰近地區薪資水準之比較與 

當年度物價指數等條件，由管理部/人資課提送總經理、董事長核決本年度公司調

薪預算、幅度及員工調薪/晉升辦法後，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通過執行

之。 

4.2.2.2  調薪分類及對象 

(1)  整體(基本)調薪 

.公司依據物價水準、政策…等，調整薪點、加給、津貼標準而造成員工薪資增

加者屬之。 

.因薪點換算額、「薪資結構表」核薪標準變更而致薪資調整者，為所有依公司

規定符合條件、領有該薪項之同仁均一體適用。 

(2)  個別(特別)調薪 

主管依同仁個別績效表現、調薪記錄等，在年度調薪預算限額內，評估申請給予

個別員工於職等級(本薪)、職務加給、他項津貼調整(職稱不變)  ，造成員工薪資

增加者，經人資單位複核、彙整、製作對照表呈總經理、董事長同意後辦理之。 

4.2.2.3  本公司於每年 4 月份財務單位完成年度財報，確認本公司去年度獲利目標達成及營

年度營業發展狀況，並參酌當年度基本工資調整、物價漲跌幅度制定年度員工調薪

/晉升辦法，經各單位主管按個別同仁績效、貢獻價值等項目進行調薪作業，經造

具「薪資調整/對照表」、「特別調薪提報表」等，由管理部/人資課複核確認符合調

薪預算及規定後、整合呈總經理及董事長核准後實施，並自五月一日起生效。惟本

公司高階經理人調薪事項，須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並送董事會討論通過後為

之。 

4.2.3  晉升調薪作業 

4.2.3.1  單位主管以同仁因績效表現極優、具貢獻價值，評估給予擴大職務授權及責任承擔

範圍之重點人才，於符合其職系職位/職稱授予標準條件下，經製作「晉升調薪對

照表」提報核准變更職稱，而致其(個人)職等級、加給、津貼等薪項增加者。 

4.2.3.2  年度晉升為每年四月份配合調薪作業統一辦理。 

4.2.3.3  各單位年度晉升作業除須依管理部/人資課提送核准、公告之年度員工調薪/晉升辦

法規定及預算辦理外，個別人員晉升條件/資格尚須符合本辦法及其職系職位/職稱

授予標準方可為之。 

4.2.3.4  試用期滿晉升調薪 



(1)  新進同仁於試用期滿考核時，若主管考量其條件/能力、表現極優，可堪給予擴

大職務授權及責任承擔範圍者，可特別提報/說明並填具「新進人員正式任用敘薪

表」，送管理部/人資課評估符合其職系職位/職稱授予標準及人員配置、發展需求

後，經核決主管裁核同意後辦理之。 

(2)  試用期滿晉升調薪作業須於新聘同仁試用期屆滿一個月內為之，若其試用期滿日

超過二個月而晉升調薪申請尚無法獲得核准/生效者，則視同駁回，若主管仍評估

有晉升調薪需要者，應改依年度晉升調薪作業辦理。 

4.3  注意事項 

4.3.1  本公司從業人員須嚴格遵守薪資保密規範，凡薪資、獎金、紅利等項目、數額均嚴禁洩

露、打探、比較或傳遞給非經辦人員，以避免造成公司管理困擾，違者依「工作規則」

處分之。 

4.3.2  本公司年度調薪、晉升及作業期間之各種資料，相關單位主管及人員均應以「密件」妥

善處理，若因疏忽而發生造成管理困擾之情事，概依「工作規則」之規定予以議處。 

5. 參考文件/應用表單 

5.1  文件 

PEU0101  工作規則 

MAH0200  核決權限表 

PEH0100  員工任用管理辦法 

薪資結構表 

職系職位/職稱授予標準 

5.2  表單 

晉升/調薪對照表 

新進人員試用期敘薪表   

新進人員正式任用敘薪表 

6. 發行 

本辦法依據『文件與資料管制作業程序』製作、審查、核准與發行，其變更亦同。 

 


